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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話：﹔有關本局辦理使用執照業務執行之室內裝修審查原則，忠言青

轉知所屬會員，請查照。

言兌明

一 、 按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30條規定： 「 室內裝修 施工從業者應

依照核定之室內裝修圖說 施工﹔如於施工前或施工中變更設

計時，仍應依本辦法申請辦理審 核。但不變更防火避難設施 、

防火區劃，不降低原使用裝修材料耐燃等級或分問牆構造之

防火時效者，得於竣工後，備其第三十四條規定圖說，一次

報驗。 」合先敘明。

二 、 當揭審查房、貝村口下：

（一）申請範圍以整個建築執照認定，若建照核發或變更設計時

已併案辦理室內裝修，其申請範園 、 材料 、 天花板高度，

經建築師檢討符合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30條規定，得併竣

工時辦理一次修正。

（二）若建照核發或變更設計時無併案申請室內裝修，不得於竣

工時併使照申請，應先逕洽本局建照料辦理變更設計，補

辦室內裝修程序。

（三）消防竣工核准函之室內裝修面積 、 材料及高度與使照申請

竣工不一致，請洽淌防局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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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上述室內裝修審查原則，實施日期：103年1月1日使用執

照第一次掛號之案件。

正本：新北市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建築師公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
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消防局、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建照料、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使用管理
料、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寓大廈管理科、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、新
北市政府工務局施工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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